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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会费管理办法 

（经中国建设劳动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以下简称“本会”）

会费的收入与管理，保障本会开展活动，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会员应当按照本会章程和本办法的规定按时足

额缴纳会费。 

第三条 会费的收入与管理应遵循取之适度、用之得当、收支

平衡的原则。 

第四条 会费标准 

（一）会员单位每年 2000 元。 

（二）理事会员单位每年 3000 元。 

（三）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会员单位每年 5000 元。 

（四）副会长会员单位每年 20000 元。 

第五条 会费缴纳 

会费按年度缴纳，原则上每年的第一季度缴纳会费。 

第六条 本会应对会费交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未及时交纳

会费或连续两年不交纳会费的，经书面催缴后仍不交纳会费的，将

终止其会员资格，并保留追缴所欠会费的权力。 

第七条 会费使用范围 

（一）本会职工工资及日常公共性，包括办公用房、水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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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差旅等费用开支。 

（二）本会召开的各类会议、培训及开展的各项组织活动费用

支出。 

（三）组织会员单位间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举办相关活动等费

用支出。 

（四）编辑出版刊物，建立和维护信息网站等费用支出。 

（五）其他必要支出。 

第八条 本会应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会费使用范围，

接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民政部的监督与审计。 

第九条 本会应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个月内将年度会费收支

情况报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并向会员公布。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实行。 

 

 
 


